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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防制回顧與未來展望 

鄭福田* 

 

摘    要 

台灣空氣污染防制，自 1956 年第一個法案因倫敦殺手煙霧(killer smog)引發之

事件開始萌芽，從相關管制單位的成立、空氣污染防制規範、法案、到因應國際空

氣防制趨勢、減量等一路艱辛。所幸，在政府與民間的努力之下，國內產業發達的

今日，空氣品質卻不因經濟的發達而劣化。  

台灣的空氣污染防制歷經政策、法規修訂及管制措施方面，可分為：萌芽期、.

草創期、發展期、成熟期及精進期 5 個階段。每個期程都代表著國內空氣污染防制

在不同年代的管制趨勢。本文就國內空氣污染防制半世紀的歷程做回顧與介紹，期

能讓讀者對國內的空氣污染防制的歷程能有所了解，並能一同努力，讓台灣的空氣

品質能更趨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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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台灣地區隨經濟發展，環境負荷亦呈現逐年成長趨勢，但在環保署積極推動徵

收空氣污染防制費、車輛汰舊換新補助、油品加嚴管制及加嚴排放標準等具體措

施，及各空氣品質區(以下簡稱空品區)之污染特性推動行動方案後，已削減空氣污

染物排放量，使得空氣品質有所改善。   

分析近年來之監測資料，顯示各空品區的空氣品質皆有顯著改善，其中以高屏

地區、中部及北部空品區改善幅度最大。另由空氣污染物濃度資料顯示，二氧化硫

(SO2)、二氧化氮 (NO2)及一氧化碳 (CO)濃度已能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且呈改善趨

勢。顯示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並推動現行各項管制措施之政策已收到成效。目前主

要問題為臭氧(O3)及懸浮微粒(PM10)二種空氣污染物尚無法符合空氣品質標準，特

別是在高屏地區最為嚴重。   

二、空氣品質及排放量變化分析 

1.空氣品質改善分析    

依空氣品質指標(PSI)定義，PSI 大於 100 者，屬不良等級；國內空氣品質

指標屬不良等級之比例，如圖 1。由 84 年之 6.1%，改善至 92 年的 2.6%，93

年因氣象條件及景氣復甦，空氣品質不良率提升至 4.6% ，至 94 年年底略有下

降，為 2.62 %，95 年上半年為 3.97%。  

整體而言 84~92 年逐年呈降低趨勢，93 年有上升，94 年略為下降。空氣品

質不良主要之污染物指標為懸浮微粒 (PM10)及臭氧 (O3)。台灣七大空品區中，

高屏空品區為主要空氣品質不良區域，其次為雲嘉南及中部空品區。因此，高

屏地區為歷年管制工作主要重點地區，如圖 2 所示。  

在相關管制推動下，其 PSI>100 比例逐年已有顯著下降趨勢；另中部、雲

嘉南及北部空品區亦呈逐漸改善趨勢；但全國各地區 PSI>100 比例於 93 年均皆

升高。  

在有效的管制下，空氣品質長期趨勢逐漸改善，並於 93 年全國空氣品質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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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站全面更新後，空氣品質略接近 89-90 年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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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全國空氣品質不良日數及百分比  

 

全國及主要空品區空氣污染不良趨勢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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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全國主要空品區空氣污染不良日數比例趨勢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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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氣污染排放量分析    

以 84 年排放量為基準，假設在無持續管制下污染物排放量自然成長量將會

持續增加。自空氣污染防制費開徵至 94 年實際執行各項管制措施後的污染排放

量相較於未管制的自然成長量，計削減非甲烷碳氫化合物約 47 萬公噸(39%)、

氮氧化物約 32 萬公噸(42%)、硫氧化物約 35 萬公噸(65%)、懸浮微粒約 11.2 萬

公噸(26%) 。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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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空氣污染防制排放管制前後排放量變化  

 

三、空氣污染防制回顧 

台灣在空氣污染管制政策方面，由法規的制定、修正及管制措施變革的觀點，

其演進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 [1]，分別為：  

1.萌芽期(立法以前) 

2.草創期(1975-198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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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展期(1982-1991 年) 

4.成熟期(1992-1998 年) 

5.精進期(1999 年以後)  

3.1 萌芽期(立法以前) 

在萌芽期，乃因倫敦殺手煙霧(killer smog)事件為主要燃燒生煤所引起，因此

管制重點在生煤的使用。  

1.台北市於 1956 年訂定「台北市生煤管制使用辦法」、1969 年公告「台北市空氣

防污辦法」。  

2.1957 年高雄市訂定「高雄市生煤使用管理辦法」。  

3.1965 年基隆市亦訂定生煤管制辦法，規定除持有許可證非使用生煤不可的工廠

外，其他住家廠商概不得購用生煤。  

4.1971 年行政院衛生署成立，在衛生署下設環境衛生處，其中有一科室主管有關空

氣污染之防制。  

5.於 1973 年 7 月 23 日首次公告台灣地區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管制項目為二氧化

硫、懸浮微粒、黑煙等三項。  

6.固定污染源管制工具由行為管制增加濃度標準管制。  

7.本時期管制重點行業為電力業及水泥業。  

3.2 草創期（1975-1981 年）  

本期間以管制個別工廠的污染物排放濃度為主，管制重點行業為鋼鐵業及石化

業。  

1. 1975 年 5 月 23 日首次公布施行空氣污染防制法，主要以行為管制、生煤使用與

販賣許可管制、及濃度標準管制為重點。   

2. 1978 年 7 月衛生署制定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經省市政府公告，於 1979 年 3 月

1 日起實施，管制污染物項目從原來之 3 項擴大至 9 項 15 種，管制範圍更擴及氮

氧化物、有機溶劑及惡臭物質等空氣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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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發展期（1982-1991 年）  

本期間主管機關經兩次升格。1982 年元月，衛生署成立環境保護局；1987 年

8 月 22 日成立環保署，主管全國環境保護行政事務。管制重點則為高污染工業別，

並著手管制交通工具之污染排放，並對高污染燃料加以限制。此期間由於主管機關

的升格，經費、人力、士氣大幅提升，積極展開多項工作，重點如下：  

1.法規推動工作，修正重點主要有：   

(1)空污法第一次修正   

a .使用、排放或可能洩漏特殊有毒氣體之固定污染源，應設置自動監測

及警報系統。  

b .增訂空氣品質嚴重惡化時，各級主管機關及公私場所應採取緊急防制

措施。  

c .增訂空氣污染物受害人經鑑定後得請求適當賠償。  

d .增訂對軍事機關違法行為，亦應進行告發取締。   

e .公告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2)台北市、台灣省及高雄市分別於 1986~1987 年，公告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

放標準。   

2.專案計畫推動工作    

(1)重大公民營污染源列管計畫(1986~1990 年)  

a .自 1986 年起針對第一批重要公營事業空氣污染源列管 28 家事業機

構，規定經評鑑後由省、市環保主管機關進行複測，不符合排放標準

者應提報改善計畫進行改善，經改善後全數符合管制標準。   

b .1988 年起至 1990 年止，進行第二批公民營重大污染源列管，其目標

在使工廠儘速符合 1989、 1990 年施行之新標準  。  

c .經過本次專案列管計畫，工廠皆改善至符合當時的排放標準，對空氣

品質的改善頗有助益。  

(2)陸空聯合稽查固定空氣污染源取締計畫(1989 年迄今)  

a .「飛鷹計畫」： 1989 年 9 月開始執行，委請內政部警政署空中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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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派出直昇機配合下，支援環保稽查車與消防車輛（農業廢棄物燃燒

滅火用）之地面行動，本計畫目的在於嚇阻污染源排冒黑白煙污染，

抑制污染排放行為。  

b .「藍波計畫」： 1989 年 9 月起推動，以落實追蹤受行政院環保小組

列管、民眾時常檢舉、及股票上市公司之重大污染源、大型污染源及

露天燃燒污染源。  

(3)營建道路管線工程污染改善計畫(1989 年迄今)—「魯班計畫」   

1989 年 9 月推動「加強營建道路管線工程污染改善計畫」，取名為「魯

班計畫」。   

(4)行業別專案列管計畫   

a .煉焦爐：國內 5 家工廠自 1984 年加強管制後，除中鋼尚在運作外，

其餘均已歇業。  

b .水泥製造： 1984 年召開水泥業空氣污染防制座談會要求改善，共減

少 28000 噸粒狀污染物排放。  

c .電弧爐煉鋼： 1985 年普查要求符合排放標準，減少 33000 噸粒狀污

染物。  

d .廢棄物焚化爐：自 1988 年起開始研擬排放標準管制項目，1997 年戴

奧辛排放標準和國際間要求相當。  

e .陶瓷業： 1991 年起開始管制噴霧乾燥機。  

f .磚瓦窯業： 1991 年起開始管制開放式隧道窯。  

g .瀝青拌合業： 1991 年起開始管制生產瀝青混合料之工廠。   

3.4 成熟期（1992-1998 年）  

本期間引進預防性管理措施，如固定污染源許可制度，車型審驗制度等，採用

經濟誘因策略，實施空氣污染排放收費制度，落實污染者付費精神。此期間主要工

作如下：  

1.法規推動工作   

在 1992 年 2 月公布，使固定污染源管制更加落實，對於固定污染源管制而



18 空氣污染防制回顧與未來展望  

言，此階段可稱為成熟階段。  

2.專案計畫推動工作   

(1)工廠評鑑計畫(1993 年-2000 年)  

自 1993 年 5 月起開始針對石化工業區執行工廠評鑑作業，有效促成各受

評工廠加強污染防治及工業安全措施，估計污染防制措施投資金額高達數十億

元，而一般之意外污染事件從平均每年五件降低為三件以下。  

(2)工廠輔導與管制計畫(1996 年-2000 年)  

自 1996 年 8 月起推動「加強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管制與輔導配合措施計

畫」達到正面實質之效果  ，惟因本項作業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及角色有

混淆之虞，自 2002 年起即不再執行。  

(3)空氣品質區專案管制計畫(1997 年迄今)  

a .行政院環保署於 1993 年起開始規劃空氣品質區之劃分方式，考量地

形、氣象條件 (氣候、風向及擴散傳輸情形 )，將空氣污染物可能互相

流通之一個或多個直轄市、縣 (市 )劃為同一空氣品質區。   

b .1997 年 8 月，先行選定全國空氣品質最不良之區域－高屏空品區作

為優先示範之區域，於高雄市設置「高屏地區空氣品質改善專案計畫」

辦公室，期能先透過中央的監督，進行該區各項空品管制工作，研擬

出二十餘項減量專案工作加強推動減量。   

(4)地方政府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計畫之推動(1995 年迄今) 

空氣污染防制費自 1995 年 7 月開徵後，成立「空氣污染防制基金會管理

委員會」，及「空氣污染防制技術諮詢小組」，以協助及督導各縣市相關執行

計畫之推動。補助地方執行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計畫之四個計畫包括固定污染

源、營建工程、移動污染源管制及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計畫之考核及追蹤檢討

等，並依地方污染特性推動各項防制措施。  

3.重要管制制度推動  

(1)排放標準管制   

a .於 1992~1997 年陸續公告 16 種特定行業別之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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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針對汽油車、柴油車及機車所排放之一氧化碳﹙ CO﹚、碳氫化合物

﹙ HC﹚、NOx 及 TSP 等，分別訂定行車型態測定之單位排放量限值

之「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2)行為管制   

a .瀝青拌合、預拌混凝土、穀物加工、木材木器人造碳製造、釉料陶磁

磚瓦玻璃製造、金屬表面處理及噴砂作業、廢五金回收處理等７種未

經控制之空氣污染行為。  

b .公告石油焦為易致空氣污染之物質，需取得販售及使用許可，以防止

硫氧化物之大量排放。  

(3)燃料含硫份管制   

自 1973 年的 3.5%，逐年降低至 1993 年 7 月的 1%，而自 1996 年 7 月起，

北、中、南都會地區更降低至 0.5%的含硫率，迄今台灣西部除新竹縣市及苗

栗縣外，計有 16 個縣市規定轄內的工廠必須使用 0.5%以下含硫份的燃料油，

實施迄今累積削減 12 萬公噸硫氧化物排放量。   

(4)固定污染源許可制度   

a .至 1998 年 2 月，共公告七批固定污染源，包括石化、電力、煉鋼、

水泥、磚窯等業別。這些被公告之污染源製程均需於兩年內提出操作

許可之申請  

b .迄今已公告八批 89 個行業應申請設置及操作許可證之固定污染源，

約納管 10,900 家公私場所。  

(5)移動污染源審驗制度   

a .依據「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及處理辦法」，廠商製造或進口

汽車應持經檢驗證明文件，向環保署申請新車型審驗合格證明，並辦

理新車抽驗，不合格者，撤銷合格證明。  

b .對使用中車輛無法符合排放標準係因設計或裝置不良所致者，應負責

召回改正；屆期仍不遵行者，停止其製造、進口及銷售。  

(6)稽查及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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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重大固定污染源連續自動監測：針對大型污染源，於 1993 年公告「固

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連續自動監測設施管理要點」。   

b .移動污染源：自 1996 年起辦理機車定檢，將機車納入每年定期檢測

的規範，至 1998 年全國 24 個縣市均已全面辦理機車排氣定檢工作。 

c .抽檢及機車欄檢作業： 1994 年公告「公私場所及交通工具排放空氣

污染物檢查人員訓練辦法」， 1996 年修訂為「空氣污染物及噪音檢

查人員訓練辦法」。  

(7)專責人員之設立   

1993 年環保署依據當時的「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22 條，公告「第一批應

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人員之公私場所」。   

(8)建置緊急應變體系   

a .1992 年 2 月環保署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8 條，公告「空氣品質

嚴重惡化緊急防制辦法」，以因應空氣品質發生嚴重惡化時，相關單

位可採取之因應措施。  

b .1995~1997 年已有部分縣市環保局陸續進行緊急應變體系之建置，規

劃其組織架構、通報流程及應變措施等。  

(9)推動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審查制度   

a .1995 年 7 月開徵空氣污染防制費，依排放硫氧化物之燃料使用量徵

收固定源空污費，以促使業者增設污染防制設備及提高防制效率，

1997 年 7 月開徵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  

b .1998 年 7 月第二階段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制度，改依硫

氧化物及氮氧化物實際排放量徵收。  

(10)固定污染源獎勵及減免措施   

1996 年 6 月發布「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申請空氣污染防制費減免辦法」，

針對工廠排放之硫氧化物、營建工程排放之粒狀物，前者依其排放濃度低於法

規標準一定程度以上，後者依其採行防制措施之控制效率，分別給予空污費減

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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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固定源戴奧辛排放減量   

a .1997 年針對大型焚化爐實施新設戴奧辛排放標準及 2001 年實施既存

戴奧辛排放標準。  

b .2001 年中小型焚化爐實施新設排放標準 ,2002 年針對中型焚化爐，

2003 年針對小型焚化爐實施既存排放標準。  

c .2002 年煉鋼業電弧爐實施新設排放標準、2004 年及 2007 年分期加嚴

實施既存排放標準。  

d .2004 年燒結爐實施新設排放標準、2006 年及 2008 年分期加嚴實施既

存排放標準。  

(12)營建施工污染、道路揚塵及農廢露天燃燒之粒狀物污染防制   

a .1996 年加強營建工地的稽查管制作業， 1997 年 7 月 1 日起推動徵收

營建工程空污費，並於 2004 年 7 月施行「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

施管理辦法」。  

b .自 1996 年補助各縣市依髒污程度分級洗掃，以最有效率方式進行街

道揚塵之清理。  

c .自 1998 年加強農廢露天燃燒稽查並協調妥善處理。  

(13)運用紅外光遙測技術進行石化工業區監測   

1994 年起引進紅外光遙測技術（Open-Path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簡

稱 FTIR），用於持續監測石化工業區之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倘發現有污

染洩漏之虞工廠，則進行減量協談，積極輔導其污染改善。  

(14)機車定檢   

自 1996 年設置 187 個定檢站起，至目前全國已設置 1,995 個定檢站，每

年檢驗機車總數已達 45,418,748 輛。  

(15)補助民眾購買低污染車輛   

自 1995 年起發佈民眾購買電動機車、電動輔助自行車及汰換老舊機車新

購低污染噴射引擎機車等補助規定，鼓勵民眾購買低污染車輛，由空氣污染防

制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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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推廣使用液化石油氣車   

1996 年 3 月起運用空污基金補助行駛時間長之計程車改裝或汰換為液化

石油氣車，每輛車補助 2 萬到 5 萬元不等之補助，至 2000 年底止，全國約 10

萬輛之計程車，有 2 萬 6 千餘輛完成改裝。  

(17)訂定油品成分性能標準   

a .2000 年實施「車用汽柴油成分及性能管制標準」。逐年降低車用柴

油硫含量，由管制前的 5,000ppmw 至 2005 年加嚴至的 50ppmw。  

b .於 1993 年「推動全面供應及使用無鉛汽油計畫」，積極推廣無鉛汽

油的使用。   

(18)實施油品分級收費制度   

a .自 2000 年起以分級方式徵收車用汽油之空氣污染防制費比例，有效

提高低污染汽油比例。  

b .為鼓勵生產低硫含量 50ppmw 之柴油，提前達到 2007 年即將實施之

標準，已訂定車用柴油分級收費制度，並於 2004 年 4 月 29 日公告實

施。  

3.5 精進期（1999 年以後）  

本期間健全空氣污染防制費的徵收制度，引進總量管制策略，其目標除了保護

國民健康以外，更包含生態環境之維護。   

1.法規推動工作   

空污法第三次修正  

(1)增列總量管制，從原來行政管制逐漸演變至以經濟誘因為導向之管制策略。  

(2)增訂固定污染源自動監測設施應與主管機關連線規定。  

(3)增列應訂定空氣污染行為管制執行準則，保障業者權益。   

(4)增列應訂定「固定污染源罰鍰額度裁罰準則」，使依空污法之處罰有一定之裁

處準則。  

(5)增列「情節重大」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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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增訂「環境行政訴訟」條款，公私場所或主管機關疏於執行空污法及其授權訂

定之相關命令時，任何個人或團體直接向法院起訴，請求判令其遵行或執行。  

2.專案計畫推動工作   

(1)空品區污染減量行動計畫   

自 1997 年 8 月起，環保署運用空污費，陸續在南部、北部及中部等空氣

品質較差之地區，分別進行污染減量行動計畫。  

(2)空氣品質觀測、成因探討及模式模擬中心專案   

2002 年起建立空氣品質模式支援中心，進行模式認可研發，並協助縣市

進行固定源容許增量模擬審查。   

(3)加強取締非法油品   

自 1999 年起加強稽查柴油車用油，以防杜使用非法油品。  

3.重要管制制度推動   

(1)燃料管制   

自 2000 年 1 月起全面禁用高級汽油，補助計程車改用 LPG 燃料系統及大

客車改用 CNG(compressed natural gas)為燃料的種種措施，大幅減少污染物的

排放。    

(2)汽機車第三期排放標準  

自 1999 年起公佈實施汽機車第三期排放標準。   

(3)引進汽車排氣遙測管制   

於 1999 年 1 月修正之空污法中第 40 條納入遙測檢驗方式，並引進相關

技術，使我國移動源排氣污染追蹤技術向前邁進新的紀元。   

(4)獎勵檢舉烏賊車   

截至目前為止，民眾檢舉烏賊車共 35 萬輛次。   

(5)推動排放量申報制度以掌握污染源排放狀況   

2002 年 6 月 19 日修正公布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空污法)，新增第 21

條規定，要求公私場所應將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年排放量向當地主管機關申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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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規劃總量管制制度   

a .於 2000 年起環保署正式開始規劃總量管制建置制度，相關配套內

容，包括法規研擬、制度規劃、排放量基線確認原則擬定、指定削減

規劃，到高高屏試算逐漸建置總量管制規劃。  

b .2003 年 7 月 23 日完成「既存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量認可準則」之

公告。   

(7)逐期加嚴行業排放管制標準   

依行業訂定加嚴排放標準，包括電力、水泥、煉鋼、玻璃、磚窯、瀝青

混凝土、乾洗、半導體、PU 合成皮、汽車表面塗裝、焚化爐、石化業等 18

個行業加嚴標準。   

(8)加油站油氣回收政策   

a .公告補助加油站設置真空輔助式油槍油氣回收設備執行要點，共補助

1,767 座加油站，占全國加油站的 72%。  

b .2002.2.27 發布「新設加油站油氣回收設施標準」。  

c .2003.3 .12 修正發布「加油站油氣回收設施管理辦法」，自 2004 年 7

月起強制要求台北市等 9 縣市既設加油站裝設油氣回收設施。  

d .目前全國 2,442 座加油站中，已有 2,295 座完成設置，設置率達 94

％。  

四、未來展望 

1.國際合作  

(1)酸雨問題：進行國際、東亞及兩岸酸雨越境長程傳輸之研究，共同規劃解決對

策，改善跨國酸雨問題。  

(2)砂塵暴長程傳輸問題：建立高污染時節緊急應變措施及大陸沙漠化地區改善對

策之研究。  

(3)臭氧問題：臭氧之濃度，亞洲地區近幾年有逐漸增加之趨勢，其原因有待國際

共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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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業界  

(1)配合政府政策，從製程改善、廢棄物減量及良好之管末處理來減少空氣污染物

之排放。  

(2)投入研發創新之空氣污染防制方法、設備，或措施，如生質柴油、雙燃料車輛，

離子交換樹脂、電漿技術等。   

3.政府單位   

(1)空污費收取支用制度之檢討與修定。  

(2)行車型態，使用中車輛排放係數、使用中車輛排放標準之檢討與修訂。  

(3)訂定或修定固定污染源之排放係數，尤其是逸散源(粒狀物與揮發性有機物)。 

(4)地方環保單位人力、訓練與檢測設備之充實，檢測能力之加強。  

(5)地區性空氣污染管制標準之研定，頒布與施行(尤其是臭味問題)。  

(6)裸露地揚塵逸散：河川裸露地、農村裸露地、校園裸露地。  

(7)車輛移動污染源：清潔車輛、清潔燃料之推動、交通運輸管理改善、健全交通

路網、發展軌道運輸系統、智慧運輸系統等。  

(8)能源使用與再生：電力有效調度、提升發電效率、提高能源使用效率、獎勵再

生能源、推動綠建築。  

(9)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標準之研訂、頒布與施行：如苯、三氯乙烯、戴奧辛、重

金屬等空氣污染物之排放調查、控制技術研發、改善輔導、健康風險評估等。 

4.學界   

(1)空氣污染物形成機制、量測、健康風險、控制技術之探討，如O3、微粒、汞等。 

(2)空氣污染擴散模式之建立、驗證等。  

(3)奈米微粒之製造、量測、利用，與風險評估。  

(4)微量空氣污染物之採樣、分析技術之研發。  

(5)空氣污染未來人才之培訓。  

 

五、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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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空氣品質雖已明顯改善，但依據空氣品質分析統計，台灣地區西半部近

年空氣品質仍屢見超過空氣品質標準現象，其中以高屏地區發生頻率最高，幾達台

灣其它地區空氣品質不良日數比例平均值之 2 倍以上。  

為進一步達成空氣品質改善目標，於 95 年空氣品質不良日數比例降至 2%及

100 年降至 1.5%，建議推動各項公部門與私部門之最佳可行減量措施，並規劃具有

經濟誘因機制的總量管制制度，使未達到空氣品質標準地區得再削減各種污染源排

放量，改善空氣品質，並能維護符合空氣品質標準地區之空氣品質，以提升民眾生

活品質，維護國民身體健康。  

筆者有幸，於僅用違警罰法之空氣污染防制開始，經歷空氣污染防制法之研

訂，各種排放標準管制法規之研擬參與、空污費之徵收、使用、監督，地方環保局

之技術協助，各類固定污染源之空氣污染改善輔導，空氣品質模式驗證建立。前述

5 個期程，親身參與，眼看這個從無到有的工作，出生、成長、茁壯，使我們的空

氣品質不至因為外在自然成長而變劣，甚覺欣慰，也願意繼續奉獻心力，為台灣的

空氣品質改善努力。期望在不久的將來，PSI 大於 100 的空氣日數比例能漸趨於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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